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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民小學「五星榮譽徽章」啟夢計畫
壹、前言

　　在鼓勵中長大的孩子懂得尊重與擁有自信，教育是百年樹人的深耕志業，非一朝一夕可立竿見影，更無法以揠苗助長來論成敗，尤其面對社會急遽變遷，多元價值並存，透過教育建立孩子正確的價值觀與良善的品格教育實刻不容緩。

　　國民小學以生活教育與道德教育為主軸，然誠如前言，生活教育不是移山填海的工程，而是密針細縫的事業；品德教育更不是道德規條的灌輸，而是在心靈點盞明燈的輔導，為此，大理國小有鑒於社會價值混淆、人品道德低落，乃結合臺北市教育局推動2008年教育品格年重要政策，推出以生活教育為主軸，以品格教育為內涵的「啟夢計畫」，希冀透過行為涵養、善行績點的鼓勵方式來提升孩子品格教育功效，進而營造優質而溫馨的校園倫理。

　　本計畫採積點儲蓄模式實施，藉由微笑有禮、品德有愛、整潔有方、服務有情、生活有序等五大面向建構啟夢計畫實質內涵，進而透過優良行為表現的點數累積培養大理兒童智慧內蘊而氣質外發的好學生，為達上述的學校生活教育與品格教育的重要目標，特定此計畫，以為實施依據並據以貫徹執行。

貳、依據

  一、依臺北市教育局推動2008年教育品格年十大願景計畫辦理。
  二、依本校校務發展計畫落實學生生活教育要項辦理。
  三、依本校96學年度品德教育實施計畫要項辦理。
  四、依本校九十七年度一月份擴大行政會報決議事項辦理。
參、目標

  一、注重生活禮儀、拓展學習視野

  二、聚焦品德教育、建立合宜價值

  三、培養負責態度、內化自律自尊

  四、型塑校園倫理、營造優質文化

肆、原則

  一、循序漸進

  二、行為導向

  三、實質鼓勵

  四、全面推動

伍、實施對象與範疇

  一、對象：以本校全體學生為對象，結合本校教師擔任評審實施之

  二、範疇：以學生生活領域為範疇，涵蓋校內、外各項生活行為表現

陸、實施要點：

  一、實施方式：採「累進計獎」方式辦理。

　二、獎別：

    （一）「逐夢計畫」：榮譽獎章積滿一定點數（詳見輔導室公佈欄），可至輔導室兌換自己喜      愛的獎項。

    （二）榮譽獎狀：每積滿100點榮譽獎章，可換一張獎狀，並於兒童朝會頒發。

    （三）「榮譽楷模」榮譽楷模：榮譽獎狀累積每滿2張，頒發「大理榮譽楷模」證書一張，公佈於學校榮譽楷模公佈欄。

(四) 「榮譽小天使」:累積滿300個榮譽章，可報請學校表彰為榮譽小天使，並獲得天使榮譽徽章一枚，及與校長合照公佈於學校善行楷模公佈欄、網站。
(五) 「榮譽小天神」:累積滿500個榮譽章，可報請學校表彰為榮譽小天神，並獲得榮譽小天神榮譽徽章一枚並與校長合照，公佈於學校善行楷模公佈欄、網站。
(六) 「榮譽小天王」:累積滿700個榮譽章，可報請學校表彰為榮譽小天王，並獲得大理最高榮譽榮譽小天王榮譽徽章並與校長合照，公佈於學校善行楷模公佈欄、網站。
(七)累積滿5個榮譽小天王徽章得在畢業典禮上以「大理品德小天王」奬座及證書表彰並與校長合照，公佈於學校善行楷模公佈欄、網站。
  三、獎勵標準：

（一）合於品格教育實踐規條（詳見附件）者，蓋榮譽獎章一個
（二）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蓋榮譽獎章二個：

    １、定期考查成績優異者前三名。

　　２、定期考查成績進步達平均五分以上。

　　３、拾金不昧，其價值一百元以上者。

　　４、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並經老師認定者。

　　５、對同學互助合作，經老師認定有具體事實者。（每週至多核給一次）　

　　６、自動為公服務，經老師認定有表揚價值者。（每週至多核給一次）

　　７、愛護公物，經老師認定值得表揚價值者。（每週至多核給一次）

　　８、擔任整潔工作全勤者。。

（三）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蓋榮譽獎章三個：

　　１、參加校內徵文徵畫投稿獲得入選者

　　２、擔任糾察隊、衛生隊、升旗隊服務隊盡職負責者。（每週至多核給一次）　

　　３、校外生活行為端正，足比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４、被選為班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良者。

　　５、代表本班參加校內各項比賽活動獲得前三名者。（含團體比賽）

６、代表本校參加區級或民間各項比賽，獲得入選或佳作者。

　　７、愛護學校或同學，有特殊事實表現，因而增進校譽者。

　　８、參加校外各種服務，成績特優者。

　　９、經常幫助別人，為善不欲人知，經查明情節確實，值得表揚者。

   （四）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蓋榮譽獎章五個：

1、 品行優良，當選校模範生者。　　

２、參加校外徵文、投稿獲得刊登者。

　　３、有特殊義勇行為，並獲得優異之成果者。

　　４、品學兼優，當選市模範生者。

（五）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蓋榮譽獎章十個：

　　　　１、代表本市參加市級各項比賽，獲得入選者。

２、代表本校參加區級或民間團體比賽，獲得前三名者。

    （六）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蓋榮譽獎章十五個：

        １、打破校內各項運動成績最高記錄者。

        ２、代表本校參加市級比賽，獲得前三名者。

    （七）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蓋榮譽獎章二十個：

        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入選以上者。

  四、兌換時間：每週三上午於學務處登記兌換。
柒、附則：

1、 為培養兒童的責任感，榮譽卡應妥善保管，並寫上自己的班級和姓名，如果遺失不得補發。

二、撿到榮譽卡，請交給輔導室或送還失主，不得據為己有，否則就是不榮譽的行為，已    
    換過獎的榮譽章，將由輔導室註銷以表失效。

捌、本計畫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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